
未经发交主要委员会而通过的决议 51 

和联合国的有关决议，继续占领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

巴勒斯坦领土和其他阿拉伯领土，并要求以色列立即

无条件地完全撤出所有这些被占领的领土；

2. 重申认为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冲突的核心，

并认为巴勒斯坦人民如不能充分行使其不可剥夺的民

族权利，以色列如不立刻、无条件地全部撤出所有巴

勒斯坦领土和其他被占领领土，则中东地区不可能有

全面、公正、持久的和平；

3. 又重申，如果没有包括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

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内的所有冲突各方的平等参与，

中东局势不可能得到公正和全面的解决：

4. 再次宣布中东和平是不可分割的，而且必须

以联合国主持下达成一项全面公正和持久的解决办法

为基础，这样可以确保以色列完全无条件地撤出

1967 年以来所占领的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

领土和其他阿拉伯领土，可以使巴勒斯坦人民在巴勒

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下，按照联合国 :f1 关巴勒斯坦问题

的各项决议，特别是大会 1980 年 7 月 29 H ES 7/2 

号决议、 1981 年 12 月 10 日第 36/120A 至 F 号决议、

1982 年 12 月 10 日第 37/86A 空 D 号决议和 1982 年

12 月 20 日第 37/86E 号决议，行使其不可剥夺的权

利，其中包括重返家园、自决、国家独立和在巴勒斯

坦建立独立主权国家的权利；

5. 对于凡是侵犯巴勒斯坦人民的公认权利并违

反公正全面解决中东问题以确保在该地区建 I.1 公正和

平的原则的协议和安排，一概拒绝；

6. 对以色列没有遵行安全理事会1980年 6 月 30

日第 476 (1980) 号决议和 1980 年 8 月 20 日第 478

(1980)号决议以及大会 1980 年 12 月 16 日第 35/207

号决议和 1981 年 12 月 17 H 第 36/226A 和 B 号决议

褒示惊惜；确定以色列兼并耶路撒冷并订布为其“首

都”的决定，以及改变其实际面貌、人口组成、体制

结构和地位的措施，都是尤效的；要求立即取消这此

措施；要求所有会员国、各专门机构及其他因标组织

遵守本决议和所有其他的有关决议，包括大会第 37/

86A 至 E 号决议；

7. 谴责以色列对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 l．．内外的

巴勒斯坦人民，特别足对黎巴嫩的巴勒斯坦人所进行

的侵略和所采取的行！、h, 其中包括没收和兼并领土、

建立移民点、暗杀以及其他违反«联合国宪章汃国际

法原则和各项付关国际公约的恐怖、侵略和镇压措

施；

8. 强烈谴责以色列将其法律、管辖权和行政强

加于被占领的叙利业戈兰心地的做法，强烈谴责其兼

并政策和兼并措施以及建立移民点、没收土地、转移

水资源和强制叙利亚国民接受以色列公民身分等措

施；官布所有这此措施都是无效的，因为它们违反了

国际法关千战时占领的规则和原则，特别是违反 1949

年 8 月 12 日《关千战时保护平民的 H 内瓦公约》；

9. 认为 1981 仆 11 月 30 日签订的《美利坚合众

国－以色列战略合什协定》会鼓励以色列对 1967 年以

来所占领的、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领t和其

他阿拉伯领上继续推行其侵略和扩张的政策匀做法，

会对在中东建；1个面、公正、特久和平的努力产生4;

利影响，会危及该地区的安全；

10. 要求所什国家停止为了鼓励以色列继续推

行其侵略阿拉伯各国和巴勒斯坦人民的政策而让任何

军事、经济与财政援助和人力资源流入以色列；

11. 请秘书长定期向安令理事会报告中东肋势

的发展，并就中东局势发展的所h力而向大会第三十

八屈会议提出心份综合报仇Q

1982 年 12 月 20 日

第 112 次全体会议

37 /166. 对也门捉供援助

大会，

充分意识到 198:~ 勺 12 月 12 H 也门若干城市和

数 1个乡村发 1地袁，迅成人廿破坏和巨大的人命损

失．

认识到也门政府正（l 努力减轻地店灾民的捅芳，

又认识到也门是最不发达国家之一，尤力承担救

灾、恢复和，F建受灾地 1丈笥沉币的负扣，

I. 向什出努力为也门提供救灾援助的国家以及

国你及 1;,(j戍组织表示感谢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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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请秘书长动员必耍的物）说资｝原，以帮助减轻

地震给也门造成的舫苦和损失；

3. 呼吁各会员国通过双边、多边炽汹，对救灾

「作慷慨捐助，帮助币建也门灾区；

4. 请秘书长通过联合囚救灾协调专员办市处练

续努力，动员对也门的．切紧急援助；

5. 请联合国系统的h关组织和机构，特别姑联

合国开发计划署、西业经济委员会、世界银行、世界粮

食计划署、联合囚粮食及农业组织、国际农业发展基

金、世界卫生组织、联合因人口活动某金、联合同儿

童基金会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许，维抖和扩大它们

的援助也门方案，并请它们同秘书长密切合作，组织

援助也门的有效方案：

6. 吁清区域和厌域间组织以及其他政府间机构

及非政府机构对也门提供紧急救灾们助

/[)82 年 12 月 17 日

第 10.9 次全休会议

37 /167. 联合国促进核能和平利用国际

能机构在亳尤歧视的店础上实施国际协议的适当保障

制度予以进行，以使h效防止核武器的扩散，

庄 83
11, 

审议了会议苏备委员会第二届和第三届会议的报

对千缺乏进程衰示关注，并认为迫切需要加速和

完成会议的实质性苏备工作，包括会议的临时议程｀

义件和议事规则，以便确保会议达成第 32/50 和 35/

112 号决议所设想的 II 标，

1. 决定联合围促进核能和平利用国际合作会议

筹备委员会在 1983 年举行两届会议，年初在纽约举行

』届，为时十个「作日，然后在会议前再举行一届期

限适竹的会议；

2. 请筹备委员会和会议秘书长为了加速进行实

质性筹备「作而作出适当安排，包括必要时由委员会

各成员国在主席的指导下进行会期间工作，以及通过

区域努力和适节的公众宣传活动，以确保会议获得有

4意义的成果；

3. 参照为备委员会预定 1983 年初举行的会议

的结果，决定就会议 l1 期作出适当的决定；

4. 重申会议的目的在于促进核能和平利用领域

合作会议81 的国际合作，并为此目的，按照大会第 32/50 号决议

大会，

重申关千联合国促进核能和 1，利用国阮合什会议

的 1977 年 12 月 8 「1 第 32/50 号、 1978 {I l1 月 2 日

第 33/4 号、 1979 年 1 1 月 29 fl 第 31/63 号、 1980 年

12 月 5 日第 35/112 号和 1981 年 12 月 9 日第 36/78

号决议的各项原则和条款以及入会馆！屈特别会议

《最后文件》82 的有关各段，

满意地注意到会议秘书长的忏命，

回顾过去三十年来应用核能和核技术发电和其它

用途所获得的经验，

重申核领域先进国家付责忏通过尽可能地充分参

与核设备、核材料和核技术的 4'{; ii 以促进满足发展中

国家的正当核能盂要，而此等介1， 计）：，!节经由国际原子

81参行第 1节， B.1,:·H 37 -15:l fi[ T, -1:iJ ［从j 吵决心

82第 S - l0/2 号决以 Q

所载目标，制定关千此种合作的普遍可接受的原则，

5. 重申大会第 36/78 号决议第 4 段的规定，即

会议的结果应以适节格式载于适当文件中，其中除了

别的以外，说明促进核能和平利用国际合作的方法和

途径；

6. 决定 I扒片提供必要的资源，以保证会议的筹

备［作顺利进行，包括秘书处的适节人员编制和提供

会议所涉实务领域的七家支援；

7. 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按照其d规约”规定的任

务，向会议作出第 32/50 号决议第 3 段和 36/78 号决

议第 11 段所要求的贡献；

8. 敦促所有国家在苏备和举行会议的过程中积

极合仵． Ji 哼币利1磋守第 32/50 号决议所制定的各项

原则；

83《大会 1l式 iL1 ｀I{' 沧 l L屈会议，补编第 48 号》(A/

37/48) 。


